
南京市六合区殡仪馆遗体火化工作场所环境提升工程 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
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南京市六合区殡仪馆主持召开了南京市六

合区殡仪馆遗体火化工作场所环境提升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。验

收组由南京市六合区殡仪馆、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（验收报告

编制单位）及 2 名相关技术专家组成（名单附后）。验收组根据《南

京市六合区殡仪馆遗体火化工作场所环境提升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监测报告》，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

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/指南、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，对本项目建设内容

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 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1、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南京市六合区马鞍街道厚德路 1 号现有馆内，

主要建设内容为：新增 1 台平板式火化机及配套设施，同时对火化组

预备间、火化组办公室、火化组办公室至操作间通道的顶面、墙面、

地面改造出新，火化组预备间、火化组办公室、火化组办公室至操作

间通道改造出新面积分别为 262.4m2、199.2m2、35.02m2，以及对其

电路、照明等设施接入与更换。项目建设后，新增年火化量 1400 具

的能力。 
2、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
项目于 2024 年 10 月 15 日取得了南京市生态环境局批复（宁环

（六）建〔2024〕26 号）。项目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开工建设，2024
年 11月 27日竣工并调试运行。项目已纳入殡仪馆排污许可证范围内，

证书编号：123201234260602899001Q。 
3、投资情况 
项目投资概算 161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约 75 万元。 
4、验收范围 
本项目验收为项目的总体验收。 
二、变动情况 
本项目不涉及变动。 

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（一）废水 
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，生活污水进入馆区现有化粪池处理

达《农田灌溉水质标准》（GB5084-2021）表 1 标准后，定期委托南

京全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清运，用于农田灌溉。 
（二）废气 
本项目废气主要为遗体火化废气，遗体火化废气经“烟气急冷+

脱硫脱酸脱脂+初除尘+脉冲布袋除尘+二噁英吸附及重金属脱除”处

理后，通过 12m 高排气筒（DA006）排放。 
（三）噪声 
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火化机、尾气处理设备等，主要通过隔声、

减振和合理布局等措施，减少噪声对环境的影响。 
（四）固体废物 
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暂存于馆区现有危废库，该危废库已按照

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要求进行建设。 
（五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
1、本项目新增的废气排放口（DA006）、依托的厂区现有废水

排放口均已按照《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》（苏环

控〔97〕122 号）要求设置。 
2、殡仪馆环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完善并完成备案

（320116-2024-113-L）。 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结果 
南京森力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、绿泰检测服务（常州）有限公

司于 2024 年 12 月 12 日-14 日对本项目进行了验收监测，检测报告（报

告编号：HJ202427143、LT24042001）表明，验收监测期间： 
（一）污染物排放情况 
1、废水 
验收监测期间，殡仪馆污水总排口各污染物浓度满足《农田灌溉

水质标准》（GB5084-2021）表 1 标准要求。 
2、废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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